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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作⽤的常规武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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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缔约国，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每一个国家有义务遵照《联合国宪章》，不得在其国际关系上以武力威

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不符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法对付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

整或政治独立， 

  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保护平民居民不受敌对行为影响的一般性原则，基于国际法关于武装

冲突各方选择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的原则，以及禁止在武装冲突中

使用可能引起过分杀伤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弹药、材料和作战方法的原则， 

  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又回顾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

法或手段， 

  决心决心决心决心在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定未予包括的情况下，务使平民

居民和战斗人员无论何时均置于人道原则、公众良知和既定惯例所产生的国际法原

则的保护和权力之下，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对国际缓和、停止军备竞赛和建立各国间信任做出贡献，从而实现全世

界人民和平生活的愿望， 

  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竭尽一切努力促进朝向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进展的重要

性，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必须继续编纂和逐步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进一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并深信在这领域达成积极成果将可

有助于旨在停止生产、储存和扩散这些武器的主要裁军会谈，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一切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国家成为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缔约国的可

取性， 

  铭记着铭记着铭记着铭记着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可能决定就扩大本公约及其所附

议定书中所载各项禁止和限制的范围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讨， 

  又铭记着又铭记着又铭记着又铭记着裁军谈判委员会可能决定就采取进一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

器的措施的问题进行审议，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公约及其所附各项议定书适用于 1949年 8月 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

内瓦四公约共有的第二条所指的场合，包括日内瓦四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一条

第 4款所指的场合。 

  第二条 

  同其他国际协定的关系 

  本公约及其所附各项议定书中任何条款均不得被解释为减损缔约国根据适用于

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所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三条 

  签署 

  本公约将自 1981年 4月 10日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署，为期

十二个月。 

  第四条 

  批准、接受、核准、加入 

  1．本公约须经各签署国的批准、接受或核准。任何未签署本公约的国家亦可

加入本公约。 

  2．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应交存本公约的保存者。 



  3．愿意受本公约任何一项议定书约束的表示，得由每个国家选择为之，只须

该国在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时通知保存者该国愿意受任何两项或多项

议定书的约束即可。 

  4．任何缔约国可在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后的任何时候，通知保

存者它愿意受对其尚无约束力的任何一项所附议定书的约束。· 

  5．缔约国已受其约束的任何议定书，对该缔约国而言，即成为本公约的组成

部分。 

  第五条 

  生效 

  1．本公约应在第二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六个月开始生

效。 

  2．对任何在第二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交存其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书的国家而言，本公约应在该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交存之

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 

  3．本公约所附每项议定书应在二十个国家按本公约第四条第 3或第 4款的规

定通知愿受该议定书约束之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 

  4．对任何在二十个国家已经通知愿受一项议定书的约束之日后通知愿受该议

定书约束的国家而言，该议定书应在该国通知愿受约束之日后六个月开始生效。 

  第六条 

  传播 

  各缔约国承诺无论在和平期间或武装冲突期间，均将尽量在其本国广泛传播本

公约及该国受其约束的议定书，特别要在军事训练课程中包括这方面的学习，以便

使武装部队均知悉各该文书。 

  第七条 

  本公约生效时的条约关系 

  1．当冲突的一方不受一项所附议定书的约束时，凡是受本公约和该项所附议

定书约束的各方在其相互关系上仍受本公约和该项议定书的约束． 



  2．在第一条所设想的任何场合中，如果任何一个不是本公约的缔约国、或不

受所附有关议定书约束的国家，接受并适用本公约或有关议定书，并就此通知保存

者，则任何缔约国在其与该国的关系上，均受本公约及对其生效的任何所附议定书

的约束． 

  3．保存者于收到本条第 2款所述的任何通知时，应立即把它告知各有关缔约

国。 

  4．当一个缔约国成为性质属于《1949年 8月 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

内瓦四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一条第 4款所指武装冲突的对象时，则本公约和

该缔约国受其约束的各项所附议定书应在下列情况下适用于此一武装冲突： 

  (a）该缔约国同时又是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而且该议定书第九十六条

第 3款所指的一个当局已承诺按照该议定书第九十六条第 3款的规定适用日内瓦四

公约和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并承诺将本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适用于该武装冲突；或 

  (b）该缔约国不是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上文（a）项所指的一个当

局接受并承担对该武装冲突适用日内瓦四公约和本公约及其所附有关议定书的各项

义务。此种接受和适用应对该武装冲突具有下列效果： 

  （一）日内瓦四公约和本公约及其所附有关议定书立即对冲突的当事各方生

效； 

  （二）该当局承担日内瓦四公约、本公约及其所附有关议定书各缔约国所承担

的同样权利和义务； 

  （三）日内瓦四公约、本公约及其所附有关议定书对冲突的所有当事各方具有

同等约束力。 

  该缔约国和该当局也可在对等基础上同意接受并适用日内瓦四公约第一号附加

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第八条 

  审查和修正 

  1.(a）本公约生效后的任何时候，任何缔约国可对本公约或其所附对该缔约国

具有约束力的任何议定书提出修正。任何有关修正的提案应送交保存 者，保存者

应将此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并征询各缔约国关于应否召开一次会议以审议该提案的

意见。如经不少于十八个的多数缔约国同意，则保存者应立即召开一次 会议，并

邀请所有缔约国参加。不是本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应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b）此一会议可就修正案达成协议，该修正案将依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相同

的方式予以通过和生效，但对本公约的修正案只可由各缔约国予以通过，而对某一

项所附议定书的修正案只可由受该议定书约束的各缔约国予以通过。 

  2.(a）本公约生效后的任何时候，任何缔约国可提议增列关于未为现有所附议

定书所包括的其他降型常规武器的议定书。任何有关此种增列议定书的 提案应送
交保存者，保存者应依照本条第 1款(a）项将此提案分送所有缔约国。如经不少于

十八个的多数缔约国同意，则保存者应立即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所有 国家参

加。(b）此一会议，在所有派有代丧参加会议的国家充分出席的情况下，可就各增

列议定书达成协议，各该增列议定书将依本公约相同的方式予以通过，附 于本公

约，并按本公约第五条第 3和第 4款的规定开始生效。 

  3.(a）如在本公约生效十年后未曾按照本条第 1款（a）项或第 2款（a）项规

定召开会议时，任何缔约国可要求保存者召开一次会议，邀请所有缔 约国参加，

以便审查本公约和所附议定书的范围和执行情况，并审议任何修正本公约或现有议

定书的提案。不是本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应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会议可就

各修正案达成协议，各该修正案将按照上文第 1款（b）项的规定予以通过和生

效。 

  (b）此一会议也可审议任何有关未为现有所附议定书所包括的其他类型常规武

器的增列议定书的提案。所有派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均可充分参加审议。任

何增列议定书均将依本公约相同的方式予以通过，并按本公约第五条第 3和第 4款
的规定附于本公约并开始生效。 

  （c）如在本条第 3款（a）项所述同样长久的时期内未曾按照上文第 1款
（a）项或第 2款（a）项规定召开会议时，此一会议可审议应否制定关于在任何缔

约国提出要求时召开另一次会议的条款。 

  第九条 

  退约 

  1.任何缔约国可在通知保存者后退出木公约或其所附的任何议定书。 

  2.任何此种退约只有在公约保存者收到退约通知一年后方可生效。但如果在一

年期满时，退约国正卷入第一条所指各种场合中的一种场合，则该国在武 装冲突

或占领结束之前仍应受本公约各项义务及所附各项议定书的约束。无论如何，在与

受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各项条规保护的人最后释放、遣返或安置有关的 行动
终止以前，并如任何所附议定书载有关于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在有关地区执行维持

和平、观察或类似任务的各种场合的条款时，则在这些任务结束以前，此项退 约
不应发生效力。 



  3．任何退出本公约的退约应视为同样适用于退约国受其约束的一切所附议定

书。 

  4．任何退约只对退约国有效。 

  5．任何退约国在退约生效前的任何行动不得以武装冲突为理由而影响该国根

据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所已承担的义务。 

  第十条 

  保存者 

  1．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保存者。 

  2．保存者除执行其通常任务外，应将下列事项通知所有国家： 

  (a）按第三条签在本公约上的签字； 

  (b）按第四条的规定交存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书； 

  (c)按第四条的规定通知接受所附各项议定书约束的同意表示； 

  (d)本公约及其所附各项议定书按照第五条规定开始生效的日期； 

  (e）按第九条的规定收到的退约通知及其有效日期。 

  第十一条 

  有效文本 

  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正本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应由保存者保存，他应将

经正式核证的副本递交所有国家。 

 


